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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告

售股交易須待該公告內題為「先決條件」一節所載的條件達成或（如適用）豁免後，方告
交割。因此，售股交易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。因此，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
證券時，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詹純新

中國長沙，2017年5月31日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詹純新博士；非執行董事為胡新保先生及趙令歡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
事為趙嵩正先生、黎建強先生、劉桂良女士及楊昌伯先生。

*  僅供識別




